
证券代码：

002661

证券简称：克明面业 公告编号：

2012-029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近日接到第一大股东南县克明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克明投资

"

，持股数为

51,0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61.39%

）的通知，收悉内容

如下：

克明投资将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2000

万股股权（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9.22%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24.07%

）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行用于办理融资业务。

上述股权质押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截至目前，克明投资已质押其持有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

2000

万

股股权（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39.22%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4.07%

）。

特此公告。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54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公司

2012

年

6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表决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6

个月，具体使用期限为

2012

年

6

月

13

日至

2012

年

12

月

13

日。详细内容请见

2012

年

6

月

15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截至

2012

年

8

月

28

日， 公司已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576

证券简称：通达动力 公告编号：

2012-028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公司以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127,000,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以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转

增股本

38,100,000

股；公司以总股本

127,000,000

股为基数，按股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向全体

股东派发现金红利，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60

元人民币（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33,020,000.00

元。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5

日完成了上述权益分派，分派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165,100,000

股。

2012

年

8

月

29

日，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江苏省南通工商行政管理

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注册资本由

12,7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6,510

万元人民

币，实收资本由

12,700

万元人民币变更为

16,510

万元人民币。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江苏通达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2-48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

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成立合资公司开发生物医药园项目的议案》，公司控股

子公司武汉光谷加速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谷加速器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23

日参

与竞拍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以挂牌方式出让的编号为

EPI

（

2012

）

023

号地块，成功竞得该块土地使用权，并于近日与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分局签署了该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地块位置：位于高新二路以南，光谷七路以东

二、土地面积：

264,132.02

平方米（以实测为准）

三、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四、土地使用年限：

50

年

五、成交价格及资金资来源：成交价格人民币

104,694,424.00

元，资金来源为光谷加速器公

司自有资金。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2-031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确认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合同主要内容

依据国家电网公司中标通知书，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国家

电网公司

2012

年第二批电能表（含用电信息采集）招标采购（招标编号：

0711-12OTL094

）中标

人，中标总数量为

1,011,405

只，总金额为

22,112.19

万元。其中：

2

级单相远程费控智能电能表

中标数量为

658,264

只， 金额为

13,402.17

万元；

1

级三相费控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52,651

只

,

金额为

2,764.60

万元；

0.5S

级三相费控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20,000

只，金额为

1,830.00

万元；

单相普通电子式电能表中标数量为

35,349

只，金额为

349.97

万元；集中器、采集器中标数量

245,141

只，金额为

3,765.45

万元。

公司已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上披露了《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2012-026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国家电网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9

日， 以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 注册资金

2,000

亿

元。国家电网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开始实施

"

总部统一组织，省网公司具体实施

"

的集中规模招

标采购智能电能表。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22,112.19

万元，约占公司

2011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41.69%

。

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的经营工作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

的独立性。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交易对方属大型国有企业，信用优良，不存在履约能力方面的风险。

2

、本次中标的智能电能表产品为公司技术成熟产品，且非出口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汇

率的风险，公司已做好了相应材料风险控制措施。

3

、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

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4

、由于个别地方供电局合同签署延缓，年度内合同履约有可能存在不确定性。

5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

1

、

2011

年，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招标采购中，中标总数量为

38,787.02

万元。

2

、

2012

年年初至今（含本次中标），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招标采购中，中标总数量为

33,

013.35

万元。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2-048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名称：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召集人：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

、会议时间：

2012

年

8

月

29

日上午

9:30

4

、会议地点：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6

、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8

月

24

日

7

、会议主持人：徐仁华董事长

8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

8

名，代表股份

62,300,21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1.92%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代表）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2,300,2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鲍金桥、司慧

3

、结论性意见：天马精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453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2012-049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

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2011

年

8

月

17

日以邮件、书面通知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8

月

29

日在苏

州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名，实到董事

8

名。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徐仁华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浦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

案》

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及未来发展需要，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增强公司未来的可持续性

发展能力，公司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综合授

信额度，期限

1

年，业务品种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保函等，担保方

式信用，融资利率及表外业务保证金比例按相关政策执行。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融资金

额，实际融资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特此公告！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６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新增股份变动报告及上市公告书摘要

特别提示

１

、新增股份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票价格：

９．３１

元

／

股

募集资金总额：

１

，

３３４

，

８３９

，

４２３．１２

元

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３１８

，

５８０

，

１４３．１２

元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向一名特定对象发行共计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该等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续。

３

、上述新增股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次发行的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

股份，认购对象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

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

易或转让。

４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

件。

第一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Ｇｏｌｄｅｎ Ｄｒａｇ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ｃ．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路

１０６

号南峰中心第十二层

办公地址： 广东省清远市方正二街

１

号锦龙大厦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３０４

，

６２３

，

０４８

元

经营范围： 自来水的生产销售业务和投资参股证券公司业务

所属行业 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法定代表人： 杨志茂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锦龙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董事会秘书： 张丹丹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３－３３６９３９３

传真电话：

０７６３－３３６２６９３

邮政编码：

５１１５１８

电子信箱：

ｊｌｇｆ０００７１２＠１６３．ｃｏｍ

第二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过程

锦龙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经由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过程

锦龙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并取得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核发的《关于核准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０２０

号）的核准批文。

（三）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验资工作全部完成，锦龙股份向唯一认购对象新

世纪公司发行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出具的中汇会验［

２０１２

］

２４４２

号《验资报

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止，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东莞市新世纪科

教拓展有限公司缴纳的认购锦龙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人民币壹拾叁亿叁仟肆佰

捌拾叁万玖仟肆佰贰拾叁元壹角贰分（

￥１

，

３３４

，

８３９

，

４２３．１２

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０３２６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４

日止，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扣除未付保荐、承销费

用人民币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向贵公司实际汇入由特定投资者缴入股本款人民币

１

，

３２５

，

３３９

，

４２３．１２

元（人民币壹拾叁亿贰仟伍佰叁拾叁万玖仟肆佰贰拾叁元壹角贰分），均为货币资金。另

外扣除贵公司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需支付的申报发行律师费、会计师验资费等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１

，

７５９

，

２８０．００

元和预付保荐、 承销费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 实际募集股本款为人民币

１

，

３１８

，

５８０

，

１４３．１２

元（人民币壹拾叁亿壹仟捌佰伍拾捌万零壹佰肆拾叁元壹角贰分），其中股本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００

元，资本公积

１

，

１７５

，

２０３

，

１９１．１２

元。

（四）股权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股份。唯一认购对象新世纪公

司所认购股份锁定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二、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发行股票的类型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三）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 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

３０４

，

６２３

，

０４８

股变更为

４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四）股票面值

每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五）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以锦龙股份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为定价基准日，以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９．３１

元

／

股作为

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等于发行底价（

９．３１

元

／

股）；发行价格与发行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１３．２９

元

／

股）的比率为

７０．０５％

。

（六）募集资金量及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３３４

，

８３９

，

４２３．１２

元，，扣除发行费用（其中：保荐、承销费用

１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申报发行律师费和会计师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１

，

７５９

，

２８０．００

元） 共计

１６

，

２５９

，

２８０．００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

，

３１８

，

５８０

，

１４３．１２

元。

（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第

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

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募集资

金投向变更、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等事项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专项账户

开户单位：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凤岗支行

账户账号：

２０００１０１９００１００１６９１０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在募集资金

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对象名称、认购股数及限售期

本次发行通过向特定对象新世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进行，新世纪公司认购本次

全部非公开发行股票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１

、新世纪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东莞市凤岗雁田村镇田北路

办公地点：东莞市凤岗雁田村镇田北路

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杨梅英

注册资本：

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４４１９０００００２０９３８６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科教投资，房地产投资，实业项目投资

２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新世纪公司为锦龙股份的控股股东，截至本次发行前，持股比例为

２６．４８％

。

３

、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的安排

最近一年，新世纪公司与锦龙股份未发生重大交易。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

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

露。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２

、本次发行按照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的发行文件进行，发行过程、发行对象和配售数量

和价格的确定过程符合《管理办法》、《承销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发行

程序及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

３

、本次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具备

了发行的条件；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发行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股份认购合同》合法、有效。

第三节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为“锦龙股份”，证券代码为“

０００７１２

”，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

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认购的公司股票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派送红股

等方式增加的股份）也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１

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６．４８ ８０

，

６７８

，

６８４

２

邓永洪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８０ ３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６４ ４

，

９８０

，

９８０

４

齐钟秀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３５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萧锦万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２９ ３

，

９２４

，

１００

６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２ ３

，

４０３

，

０２２

７

王映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０１ ３

，

０６８

，

２７０

８

庞敏惠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９７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９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９５ ２

，

８８６

，

９９３

１０

东莞市雁田晟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７２ ２

，

１９８

，

８３８

合计

４６．３２ １４１

，

１１６

，

１８７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７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股份性

质、持股数量以及持股比例等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数量（股）

１

东莞市新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０１ ２２４

，

０５５

，

６３６

２

邓永洪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３５ ３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３

中国农业银行

－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１ ４

，

９８０

，

９８０

４

齐钟秀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９２ ４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５

萧锦万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８８ ３

，

９２４

，

１００

６

中国农业银行

－

国泰金牛创新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７６ ３

，

４０３

，

０２２

７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商领

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７１ ３

，

１８６

，

９４３

８

王映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６８ ３

，

０６８

，

２７０

９

庞敏惠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６６ ２

，

９６５

，

３００

１０

东莞市雁田晟盈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４９ ２

，

１９８

，

８３８

合计

６３．５７ ２８４

，

７９３

，

０８９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完成后

股份类别 变动数（股）

股份数（股） 比例（

％

） 股份数（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１

、境内国有法人股

２

、境内非国有法人股

８０

，

６７８

，

６８４ ２６．４８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２２４

，

０５５

，

６３６ ５０．０１

３

、境内自然人股

３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０．８0 ３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７．３５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１３

，

５８８

，

６８４ ３７．２９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２５６

，

９６５

，

６３６ ５７．３６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１９１

，

０３４

，

３６４ ６２．７１ １９１

，

０３４

，

３６４ ４２．６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

计

１９１

，

０３４

，

３６４ ６２．７１ １９１

，

０３４

，

３６４ ４２．６４

股份总数

３０４

，

６２３

，

０４８ １００.00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４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00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总额、净资产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抵御风

险的能力增强，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变化的前提下，按本次

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３１８

，

５８０

，

１４３．１２

元、 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财务报表数据为基准静态测算，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资产总额由

１

，

３９０

，

７３０

，

２９４．６２

元增加到

２

，

７０９

，

３１０

，

４３７．７４

元， 增加

９４．８１％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由

９０９

，

２０４

，

６６８．７１

元增加到

２

，

２２７

，

７８４

，

８１１．８３

元，增

加

１４５．０３％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由

３２．７０％

下降到

１６．７８％

，下降

１５．９２

个百分点。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并未发生变化。主营业务的构成仍然是自来水业务与

投资参股证券公司。经过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资本实力将得到极大提升，有利于公司后续业务

的扩展和未来持续盈利能力的提升。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情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杨志茂先生。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不会有实质影响。本次发行后，公司继续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

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本次发行后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不

会发生变化。公司目前与控股股东新世纪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也不会因为本次发行形

成新的同业竞争。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及其配偶朱凤廉通过其间接控股的新

世纪公司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４３

，

３７６

，

９５２

股。 新世纪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由

８０

，

６７８

，

６８４

股

增至

２２４

，

０５５

，

６３６

股。除杨志茂、朱凤廉外，本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

接、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八）本次发行前后最近一年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发行前 发行后 发行前 发行后

每股净资产（元）

２．９８ ４．９７ ２．８５ ４．８８

每股收益（元）

０．１４ ０．０９ ０．０７ ０．０５

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截至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

本

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发行后每股收益

＝

对应会计期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

第五节 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分别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０

］

７６６

号、立信大华审字［

２０１１

］

２３５２

号和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０１１０

号）。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份数据未经审计。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１

，

３９０

，

７３０

，

２９４．６２ １

，

３４１

，

１２０

，

１２１．１０ １

，

２７６

，

５２９

，

１６０．８２ １

，

１９６

，

０４６

，

２８９．１５

负债合计

４５４

，

７５７

，

２５３．７１ ４４８

，

４１６

，

４５０．２８ ３９６

，

９０２

，

００９．５８ ４７２

，

２０８

，

２１０．９１

少数股东权益

２６

，

７６８

，

３７２．２０ ２４

，

７３８

，

１２３．３７ ２３

，

７８５

，

４０１．２８ ２２

，

３９７

，

２４５．０６

股东权益合计

９３５

，

９７３

，

０４０．９１ ８９２

，

７０３

，

６７０．８２ ８７９

，

６２７

，

１５１．２４ ７２３

，

８３８

，

０７８．２４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４３

，

９３４

，

９３９．０６ ９５

，

５９５

，

７７４．７１ ８８

，

２６５

，

６６３．０５ １６２

，

０１２

，

１４５．１９

营业利润

４６

，

４９８

，

１７０．６９ ３０

，

６３２

，

１９８．１１ １６０

，

４７７

，

５３６．８３ ２１５

，

２５９

，

２９３．９３

利润总额

４６

，

８８３

，

０７７．６３ ３１

，

００３

，

６６１．８１ １６１

，

２７０

，

５１６．２７ ２１４

，

５８７

，

６５６．０４

净利润

４３

，

６４８

，

５５１．３０ ２５

，

６４０

，

７１２．１３ １５７

，

１５１

，

４４８．４３ ２０２

，

１０６

，

８５１．１９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４１

，

６１８

，

３０２．４７ ２１

，

８３２

，

５２７．５１ １５４

，

６６４

，

０６５．００ ２００

，

０２７

，

３６９．３４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８

，

６２３

，

１８２．９５ ３８

，

４８９

，

８１６．５８ ５９

，

５７６

，

３２６．７４ ９０

，

８０５

，

９５８．６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７６６

，

３６９．８３ －１４

，

０２７

，

４０６．４０ －１

，

０７１

，

２６６．２８ ２０

，

４０９

，

７２３．６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

，

５９４

，

７９４．６６ ２２

，

４４１

，

４５３．３８ －６１

，

２４２

，

１４９．７７ －８４

，

４７４

，

４５３．２３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３

，

２６２

，

０１８．４６ ４６

，

９０３

，

８６３．５６ －２

，

７３７

，

０８９．３１ ２６

，

７４１

，

２２９．０９

二、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倍）

０．５０ ０．４２ １．１３ １．０５

速动比率（倍）

０．４９ ０．４１ １．０９ １．０１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

％

）

２９．４２ ２９．９０ ２５．６６ ３２．７９

合并资产负债率（

％

）

３２．７０ ３３．４４ ３１．０９ ３９．４８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４．２０ ９．２９ ８．４９ １６．７７

存货周转率（次）

１６．３１ ４０．７８ ３６．２０ １．２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３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０．０１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５１ ０．６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５１ ０．５４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１４ ０．０７ ０．５１ ０．６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５１ ０．５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６８ ２．５２ １９．８６ ３２．８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４．６５ ２．６７ １９．８５ ２７．８４

第六节 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承根

保荐代表人：张彧灏、李勇

项目协办人：郭峰

项目组成员：莫瑞君、黄永斌、吴士明

办公地址 ：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２５

传 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二、发行人律师

名 称：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薛云华

经办律师：蓝永强、吴丰

办公地址：广州市先烈中路

６９

号东山广场

２７

楼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３２６６２９

、

８７３２２７０６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３２２７０６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和验资机构

名 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朱建弟

经办会计师：杜小强、刘薇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４

楼

联系电话 ：

０７５６－２１６６６２８

、

２１６６６６２

传 真 ：

０２１－６３３９２５５８

第七节 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公司已与浙商证券签署《保荐协议》，浙商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为张彧灏和李勇。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浙商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愿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１

、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公司未发生可能

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２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无。

第九节 备查文件

以下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以在公司查询：

１

、上市申请书；

２

、保荐及承销协议；

３

、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４

、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５

、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６

、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７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８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９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１０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证券登记确

认书》；

１１

、新世纪公司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１２

、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停牌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因拟筹划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公

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开市起停牌至今，目前该事项相关进展情况如下：

本公司此前接到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东莞证券”）管理层通知，该司管理层就

东莞证券增资扩股事项征询股东意见。为避免股票价格波动，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开始停牌至今。 目前东莞证券各股东仍在就东莞证券增资扩股事项进行沟通

和协商；如各股东能达成一致意见，东莞证券将制订具体的增资扩股方案并报东莞市政府审

批。

该事项仍在继续筹划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锦龙股份，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自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明确并公告后复牌。停牌期间本公司

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２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７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承诺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龙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简称“本次发行”）工作已经完成，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承诺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承诺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承诺自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

份上市之日起：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

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

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承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

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在提出上市

申请期间，未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

二、发行对象承诺

作为本次锦龙股份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唯一认购对象———公司控股股东东莞市新

世纪科教拓展有限公司（下称“新世纪公司”）相关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新世纪公司承诺本次认购所获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二）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在作为锦龙股份控股股东期间，新世纪公司与锦龙股份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

等方面将遵循五分开原则，保持相互独立，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新世纪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已分别向锦龙股份出具了《关于保证广东锦龙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三）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新世纪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

市公司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新世纪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已分别向

锦龙股份出具了《关于避免与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四）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不会导致新世纪公司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新的

关联交易。新世纪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杨志茂已分别向锦龙股份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与广

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三、保荐机构承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保荐机构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承诺：本保荐机构已对锦龙股

份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律师承诺

广东广大律师事务所承诺：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锦龙股份《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

告书》及摘要，确认《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

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审计机构承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锦龙股份《新增

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确认《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报

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中引

用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

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六、验资机构承诺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已阅读锦龙股份《新

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确认《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与本机构出具

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

要中引用的验资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新增股份变动及上市公告书》及摘要不致因所引用

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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